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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1.2万吨/年防护用对位

芳纶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方式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泰和新

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新材”、“公司”）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调整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宁夏芳纶”或“项目公司”）1.2 万吨/年防护用对位芳纶项目募集资金

使用方式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对位芳纶产业化项目 

1.1 
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1.2 万吨/

年防护用对位芳纶项目 
129,000.00 124,815.00 

1.2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伸长低模

量对位芳纶产业化项目 
62,000.00 50,953.00 

2 间位芳纶产业化项目 

2.1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应急救援用

高性能间位芳纶高效集成产业化项目 
32,501.33 29,551.33 

2.2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功能化间位

芳纶高效集成产业化项目 
45,000.00 45,000.00 

3 研究院泰和新材创新创业中心项目 88,316.00 注 1 

4 补充流动资金 54,680.67 47,443.93 

合计 
323,182.00 

注 2 
297,7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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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研究院“泰和新材创新创业中心项目”是利用“应急救援用高性能间位芳纶高效

集成产业化项目”和“功能化间位芳纶高效集成产业化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进行建

设的项目，预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约 31,000 万元。 

注 2：总投资额合计数不包含研究院“泰和新材创新创业中心项目”投资额。 

二、项目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冷向阳 

3、住所：宁夏宁东煤化工园区经五路东侧、铁路专线西侧 

4、注册资本：31,937 万元 

5、经营范围：芳纶系列产品产品的制造、销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服

务；纺织品、日用百货、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

批发、零售；货物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项目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泰和新材 23,953 23,953 75% 

宁夏宁东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7,984 4,500 25% 

三、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

和借款的情况 

（一）增资方案 

项目公司宁夏芳纶拟增资约 40,000 万元（注：此处增资金额指“注册资本”

与“资本溢价”总和，以下同），其中本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进行认购，

占本次增资总额的 75%；宁东投资认购本次增资总额的 25%，增资总额 10,000

万元；原股东宁波康舜放弃参与本次增资。增资价格参照经第三方评估机构确定

的项目公司评估价值（对应的每份出资额评估值）（实际增资金额按照四舍五入

方式确定，精确至人民币元），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增资方未能在签署增资协议后 3 个月内将增资款项实缴到账的，应当按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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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价格将未实缴的本次增资额转让给其他参与增资方，并由受让方按照本次增资

价格向项目公司缴纳增资款项。 

因每份出资额定价导致最终出资额差异，或因其他增资方未能履行出资义务

需本公司认购相关份额，在本议案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会同经营层决策

办理。 

本次增资方案实施完成后，本公司在宁夏芳纶的持股比例将有所提升。 

（二）以有偿借款方式提供给项目公司使用 

为加快募投项目的推进进程，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宁夏芳纶提供借款，借

款总金额不超过 94,815 万元。借款将全部用于募投项目，并由宁夏泰和芳纶开

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款专用。借款期限自借款发放之日起不超过 5 年。 

借款本金可根据项目需求分期发放，每笔借款的借款期限及利息分别计算，

借款利率按照每笔借款的借款日（提款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最近一次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5Y）确定，借款利息自单笔借

款的借款日起计算，宁夏芳纶可根据其经营情况及募投项目实际推进情况，分期

（借款利息自单笔借款的借款日起，每一年支付一次，支付时间为满一年后的下

一个工作日）、提前或到期一次性偿还公司。每笔借款到期后，如双方均无异议，

该笔借款可自动续期。在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宁夏芳纶可以根据其资金状况，使

用除其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外的自有资金适时向公司归还全部或部分借款。 

如宁夏芳纶出现无法按期偿还本息的情况，则本公司可以将宁夏芳纶所欠本

息作价出资，按照增资方式转换成股权，在增资过程中，其他股东可不高于现有

持股比例同步增资或放弃增资，相关增资价格将参考届时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

结果确定。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授权 

宁夏芳纶将建立募集资金专户，本次增资及有偿借款方式提供的募集资金将

统一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要求存储在宁夏芳纶开具的募集资金

专户中，资金将专款专用于“1.2万吨/年防护用对位芳纶项目”投资支出及补充流

动资金。 

为确保上述工作的顺利开展，建议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会同经营层全权办

理上述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增资协议、资金有偿使用协议、相关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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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审核募集资金使用以及办理与上述事宜相关行为。 

四、本次调整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和借款的情况 

（一）增资方案调整情况 

因宁夏芳纶其他少数股东宁东投资无法履行增资义务，根据《增资协议》有

关约定，公司将按照 0 元价格受让该部分未实缴的出资额共计 3,484 万元（占宁

夏芳纶注册资本的 10.91%），并在受让完成后以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向宁夏芳

纶履行实缴义务。 

本次增资方案调整完成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增资总金额由 30,000 万元变

更为 40,000 万元。本公司在宁夏芳纶的持股比例将有所提升。具体如下： 

1、增资方案调整前 

股东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370000165052087E 23,953 75.0008% 

宁夏宁东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91641200585354276U 7,984 24.9992% 

2、增资方案调整后 

股东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370000165052087E 27,437 85.9098% 

宁夏宁东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91641200585354276U 4,500 14.0902% 

（二）有偿借款方案调整情况 

按照募集资金的实际额度，使用募集资金借款总金额（本金）不超过 84,815

万元，借款期限自借款发放之日起不超过 5 年。借款本金可根据项目需求分期发

放，每笔借款的借款期限及利息分别计算，借款利率按照每笔借款的借款日（提

款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 5Y）确定，借款占用期间如市场利率（即 LPR 5Y）发生变化的，借

款利率根据市场利率变化时间调整计算。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方式调整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调整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要求的情况，对公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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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项目的推进不存在影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宁夏芳纶的持股比例和实际控制力

将有所增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拟调整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1.2 万吨/年防护用对位芳纶项

目募集资金使用方式事项已获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

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保荐机构对泰和新材调整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1.2 万吨/年防护用对位芳纶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方式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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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1.2 万吨/年防护用对位芳纶项目募集资金使用

方式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梁  勇  徐焕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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